
关于转发市住建局建筑业发展科

《关于加强“五一”节日期间安全生产管理的提示函》

的通知

各会员企业：

现将市住建局建筑业发展科《关于加强“五一”节日期

间全市建筑施工安全生产管理的提示函》转发给你们，请按

照提示的三项要求，对标对表，以高度的责任感，认真加以

落实，节日期间没有停工停产的会员企业，企业法人不得离

开宜昌。同时要结合建筑装饰协会 4 月 15 日、4 月 25 日下

发的《关于加强安全生产自查整改的通知》要求，4 月 28 日

开展的“百日行动”安全生产大检查中，检查组发现指出的

安全问题，务必要严格落实到位、整改到位。在节日期间，

一旦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，绝不姑息迁就，必须严查重罚。

宜昌市建筑装饰协会

2021 年 4 月 30 日






